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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本次会议有临时提案：2017年4月9日，公司董事会（即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收到

控股股东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单独持有公司41.09%的股份）以书面形式提交

的《关于2016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请公司

董事会在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议程中增加《关于2017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

核方案的议案》。 2017年4月12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临时提

案，并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分别于2017年4月11

日和2017年4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披露了《关于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临025号）及《关于控股股东增加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补

充公告》（公告编号2017临026号）。 上述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13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4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高新一路89号国泰集团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8,502,7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7.17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熊旭晴先生主持,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

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江西国泰民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陈共孙先生、董事李华才先生、董事刘文生先生、

独立董事李汉国先生、独立董事余新培先生、独立董事杨祖一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杜华先生、职工代表监事刘勇虎先生、职工

代表监事李健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何骥先生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李仕民先生、副总经理付勇先生列席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48,473,700 99.9804 4,000 0.0026 25,000 0.0170

2、议案名称：《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48,473,700 99.9804 4,000 0.0026 25,000 0.0170

3、议案名称：《2016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48,473,700 99.9804 4,000 0.0026 25,000 0.0170

4、议案名称：《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48,498,700 99.9973 4,000 0.0027 0 0.0000

5、议案名称：《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48,473,700 99.9804 4,000 0.0026 25,000 0.017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6年度预计的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7,627,900 99.9497 4,000 0.0069 25,000 0.0434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48,473,700 99.9804 4,000 0.0026 25,000 0.017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1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48,473,700 99.9804 4,000 0.0026 25,000 0.0170

9、议案名称：《关于调整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48,473,700 99.9804 4,000 0.0026 25,000 0.0170

10、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48,473,700 99.9804 4,000 0.0026 25,000 0.017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2016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7,176,700 99.9442 4,000 0.0558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16年度

预计的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及2017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7,151,700 99.5961 4,000 0.0557 25,000 0.3482

7

《关于聘请公司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7,151,700 99.5961 4,000 0.0557 25,000 0.3482

8

《关于确认2016年度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的议案》

7,151,700 99.5961 4,000 0.0557 25,000 0.3482

9

《关于调整董事会独

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7,151,700 99.5961 4,000 0.0557 25,000 0.3482

10

《关于 2017年度 董

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7,151,700 99.5961 4,000 0.0557 25,000 0.348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无特别决议事项；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关联方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为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一家股份公司，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

本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90,845,800股，回避了对该项议案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中明、吴娟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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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或“本公司” ）完成了《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1、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6年12月27日。

2、授予价格：每股11.74元。

3、股票来源：公司根据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A

股普通股。

4、公司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和授予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

股票总数的比

例

占本计划公告日股

本总额的比例

1 胡钰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15 4.381% 0.063%

2 吴秋农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

15 4.381% 0.063%

3 石朝珠 董事 9 2.629% 0.038%

4 张哲之 副总经理 9 2.629% 0.038%

5 贺拥军 副总经理 8.5 2.483% 0.036%

中层管理人员（21人） 126.86 37.055% 0.530%

核心骨干（49人） 159 46.442% 0.664%

合计（75人） 342.36 100% 1.430%

5、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与公司前次经董事会审议情况一致性的说明

公司于2016年12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于2016年12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73）。

64名激励对象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中，因资金筹集不足或离职

等个人原因放弃认购股份。 因此，公司实际向75人授予342.36万股限制性股票。

除因资金筹集不足或离职等个人原因放弃认购限制性股票的事项外，本次授予的激励

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与公司前次经董事会审议情况一致。

6、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和限售安排

（1）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

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2）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 激励对

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解除限售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5%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7、解除限售条件：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17-2019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

次，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17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不低于4,000万元

人民币；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18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不低于10,000万元

人民币；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019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不低于16,000万元

人民币。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

和。

（2）组织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所属组织上一年度的业绩考核挂钩，

根据各组织的业绩完成情况设置不同的组织层面系数（M），具体业绩考核要求按照公司

与各组织激励对象签署的《股权激励协议书》执行。

（3）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个人层面上一年度考核结果 个人层面系数（N）

达成个人绩效目标 100%

未达成个人业绩目标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组织层面系

数（M）×个人层面系数（N）×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

格加上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

二、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4月12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众会字

(2017)第3458号），对公司截至2017年4月6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审

验结果如下：

截至2017年4月6日止， 公司实际收到股权激励对象合计75名自然人股东缴纳股权认

购资金总额人民币肆仟零壹拾玖万叁仟零陆拾肆元（CNY40,193,064.00元）整，其中：新

增股本人民币叁佰肆拾贰万叁仟陆佰元（CNY3,423,600.00元）整，溢价人民币叁仟陆佰

柒拾陆万玖仟肆佰陆拾肆元(CNY36,769,464.00元）整计为公司资本公积。

三、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4月24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数

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103,187,369 43.10% 3,423,600 106,610,969 43.91%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3,004,807 1.26% 3,004,807 1.24%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16,388,642 6.85% 16,388,642 6.75%

高管锁定股 83,793,920 35.00% 83,793,920 34.51%

股权激励限售股 3,423,600 3,423,600 1.41%

二、无限售流通股 136,206,080 56.90% 136,206,080 56.09%

三、总股本 239,393,449 100.00% 3,423,600 242,817,049 100.00%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按新股本242,817,049股摊薄计算，2016年度每股

收益为0.055元/股。

六、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股份上市日前6个月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参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限制性股票授予股份

上市日前6个月均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七、增发限制性股票所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增发限制性股票所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239,393,449股增加至242,817,049

股，导致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动。本次授予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许泓先生和郭孟榕先

生，二人合计持有公司99,206,7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44%。本次授予完成后，许泓先生

和郭孟榕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降至40.86%， 仍为公司控股股

东，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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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

2017-029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于2017年3

月31日发出通知，并于2017年4月19日至2017年4月20日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其中，现场会议于2017年4月20日（星期四）下午14:30在上海市闵行区新骏

环路777号1号楼4楼报告厅召开；2017年4月20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17年4月19日下午15:00至2017年4月20

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许泓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许航律师和徐志豪律师对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 代表股份103,665,93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3.30358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

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股东和股东代理3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2,970,01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40640%。

1、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103,665,92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3.30357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04%。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也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与会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以现

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3,665,9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90%；反对

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00％。

2、《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3,665,9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90%；反对

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00％。

3、《2016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03,665,9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90%；反对

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00％。

4、《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3,665,9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90%；反对

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00％。

5、《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表决结果： 同意103,665,92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90%；反对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10％；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97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63%；反对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37%；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00％。

6、《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表决结果： 同意103,665,92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90%；反对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10％；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97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63%；反对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37%；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00％。

7、《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的议案》

表决结果： 表决结果： 同意103,665,92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90%；反对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10％；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97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63%；反对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37%；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00％。

8、《公司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表决结果： 同意103,665,92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90%；反对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10％；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97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63%；反对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37%；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00％。

9、《公司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表决结果： 同意103,665,92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90%；反对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10％；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97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63%；反对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37%；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00％。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其中公司股东许泓先生兼

任重庆佩特电气有限公司董事和上海海斯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职务，公司股东郭

孟榕先生兼任重庆佩特电气有限公司董事职务，公司股东吴秋农先生兼任上海海斯科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职务，故上述三位股东为关联股东，对此议案需回避表决。上述关联股东

持股数量如下：许泓先生持股51,894,940股、郭孟榕先生持股47,311,794股、吴秋农先生

持股1,486,192股。

表决结果：同意2,97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64%；反对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97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63%；反对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37%；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00％。

11、《关于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7年度-2019年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表决结果： 同意103,665,92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90%；反对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10％；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97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63%；反对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37%；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

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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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17年4月20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相关议题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杭萧钢构与湖北荆门城建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钢结构住宅体

系合作协议，并在此基础上共同投资钢构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湖北荆门城建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钢结构住宅体系 （含钢管束住宅组合结

构）合作协议，并在此基础上共同投资钢构公司，公司出资1000万元，占共同投资钢构公司

的股权比例为12.5%。

相关事项详见2017-042《杭萧钢构关于与湖北荆门城建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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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湖北荆门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甲方” ）是“国家住宅

产业化基地” ，长期致力于研发钢结构住宅体系，近年研发的钢管束组合结构体系已应用

于在建工程项目，目前正全力贯彻国家“适用、经济、绿色、美观” 的建筑方针,向“积极推

广绿色建筑和建材，大力发展钢结构建筑和装配式建筑，提高工程标准和质量” 的目标迈

进。公司钢结构住宅体系（含钢管束住宅组合结构，下同）以其特有的结构优势成为实现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且公司就相关技术已申报了多项国家专利，进行相应知识产

权保护，近日公司与湖北荆门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签署了有关钢结构住

宅体系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或“本协议” ），公司前期已就该体系与呼图壁县文

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韩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山东蓬建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48家企业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本次合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作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北荆门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2、住所：荆门市运动公园路生态运动公园体育场北区一层

3、法定代表人：丰金亮

湖北荆门城建集团有限公司系荆门市国资委下属国有独资企业。

二、协议主要内容

1、甲方许可乙方享有使用其资源的权利,包括：钢结构住宅体系的全部设计技术、制造

技术和施工技术；建设钢管束住宅组合结构构件加工厂所需的技术及培训；钢结构住宅的

构件生产、工程施工管理模式及培训与咨询服务；品牌使用；管理支持等协议约定的事项。

2、经营区域范围：甲方授予乙方被许可经营区域为湖北省荆门市内（甲方在该区域内

仅设壹家合作方）

3、资源使用费支付：

（1）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人民币3800万元（叁仟捌佰万圆整）。

（2） 乙方应按开发或承接的钢结构住宅项目的建筑面积向甲方支付人民币5元/㎡

（每平方米人民币伍圆）的费用。

4、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任何一方擅自终止本协议，

应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00万元。

（2）任何一方逾期支付本协议规定的费用，每逾期一天，应向对方支付逾期部分万分

之三的违约金；逾期30天后，对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5、甲乙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三、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该合作协议的履行是公司新商业模式（与相关企业就钢结构住宅体系进行战略合

作）的再次践行，对加快商业模式落地有积极促进作用。 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本期业绩将

有积极影响。

2、按双方签订后的《合作协议》，乙方应按开发或承接的钢结构住宅项目的建筑面积

向甲方支付人民币5元/㎡（每平方米人民币伍圆）的费用。 但因乙方后续开发或承接的钢

结构住宅项目存在不确定性，故相应向甲方支付的该等费用存在不确定性。

3、甲方出资1000万元占股12.5%与乙方（现金出资7000万元，占股87.5%）共同投资

钢构公司。该投资事项需在乙方支付完3800万元资源使用费后生效。该股权投资回报受该

新公司经营情况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4、我司将在目前钢结构住宅体系基础上，继续加大钢结构住宅体系技术研发和营销投

入，积极推动与相关企业开展战略合作的新商业模式，全力推进钢结构住宅体系的技术市

场化。

5、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为协议的履行对协议对方形

成依赖。

四、协议履行的风险分析

1、现双方合作协议已签订，但实际履行存在不确定性。

2、受内外部环境影响，后续合作协议履行存在不确定性。

五、备查文件

甲乙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

杭萧钢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中信建投基金增加上海好买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为多只基金的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称"好买基金"）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 2017�年4�月 21�日起，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增加好买基金办

理中信建投稳信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 类 000503� C� 类

000504）、中信建投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000738）、中信建投凤凰货币市场基金（基

金代码：001006）、中信建投睿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26）、中

信建投稳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804）、中信建投稳利保本 2�号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914）、中信建投医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002408）、中信建投稳溢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640）、中信建投

智信物联网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809）、中信建投睿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308）、中信建投睿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A�类 004268� C�类 004269）的销售业务。

自2017年4月21日起，投资者可在好买基金办理本基金的认（申）购、赎回等业务。

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好买基金认购、申购上述基金不设折扣限制，具体实施费率优惠的基金范

围及优惠措施以好买基金安排为准。

好买基金销售业务具体事宜及安排，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 ?www.ehowbuy.com

联系电话：400-700-9665

2、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cfund108.com

联系电话：4009-108-108

风险提示：基金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

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

况等判断基金风险类型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1日

中信建投基金增加中期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为多只基金的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中期资管"）签署

的销售协议，自 2017�年4�月 21�日起，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增加中期资管办理中

信建投稳信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 000503� C�类 000504）、中

信建投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代码：000738）、 中信建投凤凰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代码：

001006）、中信建投睿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26）、中信建投稳

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804）、中信建投稳利保本 2�号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001914）、 中信建投医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408）、中信建投稳溢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640）、中信建投智信物

联网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809）、中信建投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308）、中信建投睿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A�类 004268� C�类 004269）的销售业务。

自2017年4月21日起，投资者可在中期资管办理本基金的认（申）购、赎回等业务。

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中期资管认购、申购上述基金不设折扣限制，具体实施费率优惠的基金范

围及优惠措施以中期资管安排为准。

中期资管销售业务具体事宜及安排，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 www.cifcofund.com

联系电话：010-65807609

2、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cfund108.com

联系电话：4009-108-108

风险提示：基金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

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

况等判断基金风险类型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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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集团

关闭退出煤矿部分可利用固定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年12月31日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集团关闭退出煤矿部分可利用固定资产的议案》，同

意收购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下属部分已关闭退出煤矿可回收利用的部分固定资产。

（内容详见2017年1月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上的《平煤股份关于收购集团关闭退出煤矿部分可利用固定资产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7-003号）。

截至目前，公司已聘请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2017年2月28日为评估

基准日，完成了对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评估结果如下：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关闭退出煤矿部

分可利用固定资产账面值31,619.68万元，评估值41,859.83万元，增值10,240.15万元，增

值率32.39%；其中平顶山天安煤业三矿有限责任公司部分可利用固定资产账面价值434.68

万元，评估值1,138.02万元，增值703.34万元，增值率161.81%；平顶山天安煤业七矿有限责

任公司部分可利用固定资产账面价值787.36万元，评估值877.57万元，增值90.21万元，增值

率11.46%；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部分可利用固定资产账面价值30,397.64万

元，评估值39,844.24万元，增值9,446.60万元，增值率31.08%。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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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

黄爱军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申请， 黄爱军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黄爱军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

生效。

黄爱军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黄爱军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

勤勉尽责，致力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工

作，策划并组织实施了公司多次资本运作工作，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及健康发展发挥积极的

作用，公司董事会对其专业素养、工作成果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对其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为正常履行公司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董事会指定董事、财务总监王启山

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将尽快按照法定程序完成新任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工作。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001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

2017-018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4月20日下午2点

4、现场会议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柏藩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

4月2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19日下午15:00至2017年4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7、会议出席的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3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62,942,5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8808％。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2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8,513,9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186%。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62,602,334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60.849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40,2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1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

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62,641,13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数的99.9546%；反

对297,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数的0.0448％；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数的0.0006％。

2、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62,637,83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数的99.9541%；反

对30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数的0.0453％；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数的0.0006％。

3、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662,637,83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数的99.9541%；反

对30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数的0.0453％；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数的0.0006％。

4、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62,637,83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数的99.9541%；反

对30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数的0.0453％；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数的0.0006％。

5、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662,642,43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数的99.9547%；反

对300,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数的0.04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8,213,8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数的98.9475%；反对300,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数的1.0525％；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2,239,8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数的99.8940%；反

对702,7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数的0.10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7,811,2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数的97.5355%；反对702,7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数的2.4645％；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数的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周剑峰、吕崇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1日


